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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５日，国家环境保护局、公安部、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

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交通部、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汽车排气污染 的监督管理，防治大气污染，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一切生产、改装、使用、维修、进口汽车及其发动机的单位和个人，

必须执行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是对汽车排气污染实施统一

监督管理的机关，指导、协调各汽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省辖市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其所辖

地区汽车生产企业生产的汽车及其发动机产品的排气污染实施监督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法规对在用 汽车排气

污染实施具体的监督管理。 

  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部门及其设在各地的商检机构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法规对

进口汽车排气污染 实施具体的监督管理。 

  军队车辆管理部门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法规对军用车辆排气污染实施具体的监

督管理。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应将汽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强汽车排气污染防治的科学研究，采取措施控制汽车排气污

染，保护大气环境。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汽车生产主管部门必须将汽车排气污染控制工作纳

入生产建设计划，采取技术措施，将汽车及其发动机排放指标纳入产品质量指标，

保证汽车及其发动机产品稳定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汽车维修主管部门，必须采取有效技术措施，将排

放指标纳入汽车维修质量标准，保证汽车及其发动机的维修质量稳定地达到国家

规定的排放标准。  



  第七条 对控制汽车排气污染有贡献的单位或个人，应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汽车及其发动机产品的监督管理

  第八条 汽车及其发动机产品生产主管部门对出厂汽车及发动机产品的排气

污染，实施行业监督管理。  

  第九条 汽车及其发动机产品生产主管部门必须将汽车及其发动机产品排气

污染指标纳入产品质量指标。汽车及其发动机生产企业必须具备出厂检验所必需

的排气污染检测手段，其质量检验单位应按标准要求对出厂产品严格检验，达不

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的产品不得出厂。  

  第十条 汽车及其发动机新产品（不包括采用已定型的汽车底盘改装的新车）

的定型，必须包括排气污染指标，并将有关资料报主管本企业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及省辖市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汽车及其发动机产品的排放情况，应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监督检测机构进行抽测，抽测频率每季度不得多于一

次，每年不得少于两次。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的产品，不得出厂。  

  第十二条 汽车及其发动机产品达不到或不能稳定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的企业，应限期稳定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第十三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直接管辖的企

业的汽车排气限期稳定达到国家规定的 排放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市、县和市、县以下

人民政府管辖的企业的汽车排气限期稳定达 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由市、县人

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  

第三章 在用汽车的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在用汽车排气污染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第十五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必须将汽车排气污染检验纳入初次检验、年度

检验及道路行驶抽检内容。初次检验达 不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的汽车不发牌

证；年检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的汽车，不得继续行驶。对抽检的车辆，其

排气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的，由公安交 通管理部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十六条 军队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车辆管理部门，必须将汽车排气污染检

验纳入初次检验、年度检验及抽检内容，初次检验不合格的不发牌证，年检达不

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的汽车，不得继续行驶。  

  第十七条 凡年检排气合格的汽车跨省、市行驶时，所到地区不再进行抽检。

  第十八条 排气污染控制装置定型投产前，必须经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指定的检测机构认定，并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实施质量监督。 

  各级汽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部门，不得强制推销汽车排气污染控制装置。  

第四章 汽车维修的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汽车维修主管部门，对所维修的汽车排气污染实施行业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汽车维修主管部门必须将汽车排气污染指标纳入维修质量考核内

容。经维修的汽车其排气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第二十一条 汽车维修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制定防治汽车排气污染维修规范和

维修质量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  

  第二十二条 凡从事汽车大修、发动机总成维修的企业，必须具备符合规范

的汽车排气污染检测手段，车辆维修后的排气状况必须经过自检合格方可出厂。

  第二十三条 凡承担汽车排气污染控制装置的安装、更换和调整等业务的维

修企业，必须经汽车维修主管部门审查核发专修许可证，并报当地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市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大修竣工、发动机总成大修

及车辆排气专修出厂的汽车，进行排气污染抽测，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的，

不得出厂。  

第五章 进口汽车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各级商检部门对进口汽车实施质量许可制度和法定检验。进口

汽车的单位或个人必须遵守商检法规，并根据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将其纳入订货

合同，排气污染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的不得进口。  

  第二十六条 对未将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纳入订货合同的进口汽车的单位或

个人，由商检部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及

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六章  汽车排气污染 检测的管理

  第二十七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汽车排气检测设备能力不能满足汽车排气年

检需要的地方，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测机构承担汽车排气年检工作。  

  第二十八条 市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保有汽车的单位进行汽车排

气污染的不定期抽检。  

  第二十九条 市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汽车排气检测仪器设备的

抽检和业务指导。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检测单位和个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应停止其检测工作，直到合格。  

  第三十条 承担汽车排气污染检测的单位必须按要求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定期报送检测的统计数据。  

  第三十一条 汽车排气污染的初检、年检和对汽车生产企业的抽检，按当地

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收取检测工本费。对汽车排气污染的路检，对汽车保有单位

的抽检以及对维修厂维修后汽车的抽检，凡不超标者不收检测费。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所指排气污染物，包括发动机排气管废气、曲轴箱泄漏、

油箱及燃料系统的燃料蒸发的排放物。 

  发动机排气管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已于１９８３年颁布，按标准规定的日期

进行检测。 

  曲轴箱排放物测量方法及限值标准已于１９８９年颁布，按标准规定的日期

进行检测。 

  油箱及燃油系统燃料蒸发污染物待排放标准颁分后，按标准规定日期进行检

测。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同样适用于摩托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 国务院颁布机动车船监督管理办法后，本办法即行废止。 

 


